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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身边人腐败的核心问题是
权力腐败。”针对公车司机腐败，北京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认为，本质
是因为领导权力没有受到约束，从而
有了更多权力“代理人”。

王锡锌对记者表示，只要是靠近
权力的，就有权力的寻租市场。比如

领导本人不能出面的，便通过司机等
身边的人进行，“这相当于你吃肉，我
喝汤。”因此遏制司机腐败，必须对领
导权力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也认为，“过
去对于领导身边人，疏于监督管理。

但是他们具有特殊性，可能间接获取
利益，因此要将其作为监督对象。”

由于部分专职司机和领导关系
密切，甚至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毛
昭辉还建议尽量不要设专职司机。

去年 9月至今年 5月底，在违反
八项规定的案件类型中，“违规配备

使用公车”占 4851起，高居首位。湖
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从公车改
革的角度提出建议。叶青说，公车改
革有着双重意义，从经济层面上看，
减少了政府支出，减少了“公车腐
败”，最根本的是直接铲除司机腐败
的土壤。 （据新京报）

部分公车司机
涉贪成腐败“新变种”
因身份特殊，有的司机参与贪腐；专家建议加强官员监督、公车改革，根除司机腐败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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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连乡干部出门都得坐个专
车”。河北省某市一位公车司机李全
（化名）对记者这样形容公车之多。

据媒体报道，不算国有企业，全
国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车数量不下200
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庞大的公车司
机群体。

早在 1994年，中办国办颁发《关
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
规定》，明确省部级干部按一人一辆
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
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

车。
但地方并未完全执行，相当多官

员有专车、专职司机，甚至出现司机
随官员一起调动的现象。《人民日报》
刊文形容这种现象为“小姐出阁，丫
环陪嫁”。

作为官员贴身工作人员，公车司
机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是开车。坊间
将专车司机比做“服务员、导游员、代
收员、情报员与保密员”。

对于这种说法，开了20年公车的
李全深有体会，“公车司机要保证领

导人在哪，车就在哪。如果领导不
使，就是家属使也一样。一年跑几十
万公里，是很正常的事。”一位公车司
机表示，20年来他从未安稳过年，即
使春节也必须“时刻待命”服务领导
和其“家庭需求”。

跟领导打交道首先就要跟司机
打好交道，成为走近上级的“捷径”。
李全说，“比如领导要去下面考察，下
面的人为了做好迎接工作，首先得给
司机打电话了解领导的安排以及好
恶等。”

另一名公车司机刘明（化名）则
给记者讲了个例子：前几年，一位地
方官得知上级官员将出差路过本地，
于是这位地方官一边向上级的司机
打听路线和时间，一边驱车追赶，最
终顺利向上级领导介绍自己，并送上
丰富的地方特产。

当然，一位专职司机也要“懂规
矩、会交际”。这两位公车司机都提
及圈内“四不”的说法：不该问的不
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
该传的不传。

公车司机的收入一般并不高。
据报道，目前长沙市和湖南省一些机
关专职司机的基本工资，每月只比湖
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高出400元
左右，不到2000元。

但是许多人为了谋得这份差事，
不惜四处托关系、走后门。因为公车
司机的收入除了固定工资部分，还有
其他灰色收入。

一位在机关工作的司机对媒体
表示，以前最“吃香”是领导的“专职
司机”，往往有可观的“灰色收入”。

也就是领导出席活动或应酬时，邀请
方都会给领导司机发礼品、礼金、误
餐费等。

“如果某单位一把手是刚调来
的，那么带来的司机就成为一些人新
巴结的对象。”李全说。司机刘明也
向记者举例：当地一名领导司机开了
个茶庄，于是下面的单位都来买茶
叶。

除了这些“实惠”外，最普遍的是
油费及修车费用。虚报冒领等已成
为“潜规则”。李全透露，有公车司机

给自己的私家车加油，却可以开票去
单位报销。

“其实，油耗还算不上大问题，汽
车维修才是个大窟窿。”重庆经开区
一些原来的驾驶员曾自曝，公车维修
名目繁多，百分之八九十都有回扣，
而这种漏洞在公车改革前根本无法
控制。

除了到手的物质利益以外，公
车司机还有大量灰色空间，领导即
使知道一般也不会管。刘明说，这
些被作为对司机鞍前马后的补偿和

报酬。比如司机也普遍存在公车私
用问题。

一份调研统计显示部分公车使
用有三个“三分之一”：办公事三分之
一、干部及亲属私用三分之一、司机
私用三分之一。

李全就坦陈，“我家小孩从小学
一年级到五年级，基本是我用公车接
送。”

有时司机能得到领导更有价值
的照顾，比如安排女子就业，甚至将
公车司机提拔从政。

正由于公车司机与一些腐败官
员之间的特殊关系，从灰色利益滑入
腐败成为了可能。

《半月谈》发文称，一些专车司机
凭借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
分享部分权力资源，开始参与甚至主
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
正在滋生。

公车司机腐败的土壤在哪里？
又是如何进行贪污腐败行为的？记
者整理以往公开报道发现，公车司

机涉腐败的案件主要为以下三种形
式：

第一种是最直接的：司机官员共
同贪贿。2008年 2月，郴州市国土局
原副局长杨秀善单独或伙同司机受
贿 191万多元，被判 13年。司机吴军
收受 36.8万元，并为杨秀善窝藏赃款
10万元。

2009年12月，湖南浏阳市公路管
理局原局长刘魁榜与其司机丁文峰
一同受审，检方指控刘魁榜与丁文峰

或单独或伙同骗取单位财务资金。
其中刘魁榜受贿 40万余元，贪污 24
万余元，丁文峰贪污23万余元。

还有一种形式是司机当官员腐
败案牵线人。2008年 7月，上海市工
业区开发总公司驾驶员高某，利用领
导司机特殊身份，在行贿人和受贿人
之间牵线搭桥。法院以介绍贿赂罪
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 1年，缓刑 1
年。

第三类则是司机利用自己“领导

亲信”的身份和影响力，直接贪腐。
2011年，江西萍乡一酒店因违法用地
被国土局处罚，酒店负责人找到局长
司机说情，送上 10万元后，处罚金额
比第一次减少了 78.6万余元。最终，
司机被判刑。

新华社发文认为，是领导行为不
端致公车司机“搭便车腐败”，每个贪
污的司机背后都有一个腐败的领
导。司机“有疾”，多半源于领导“有
病”。

公车司机的多重身份

普遍存在的“潜规则”

公车司机“搭便车贪腐”

如何遏制司机的腐败

湖北宜昌一位公车司机展示监督牌。公车私用等现象曾成为“潜规则”，在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中，公车违规高居榜首。


